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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購物買家下單後可以取消訂單嗎？收到商品前可以退貨嗎？賣家可以
拒絕嗎？

⽂:林翔緯（認證法律⼈） ‧ 消費‧借還錢‧契約 ‧ 2023-02-24

案例

A從球鞋品牌Bike的官⽅網站中，使⽤網站中「Bike By You」的球鞋訂製功能，下單了⼀雙⾃⼰設計配
⾊的球鞋，且完成付款，但在訂單處理期間，A突然看到別⼈設計的Bike球鞋⽐較好看，A此時便於Bike

官⽅網站上通知Bike取消訂製球鞋的訂單，並請求退款，請問Bike是否可以拒絕呢[1]？

註腳

本⽂

相信讀者們⼀定有類似的網購經驗，在思考許久向網路賣家下單以後，過沒多久竟然看到別的網路賣家賣的好
像更好看或是更便宜耶，此時到底能不能取消訂單呢？

⼀、A無法主張撤回「⾮對話意思表⽰」取消訂單

（⼀）什麼時候反悔取消訂單才算數？

A下單的這個⾏為，在法律上是⼀個意思表⽰，A後來反悔想要取消訂單，在法律上需要把下單的意思表⽰
「撤回」，且由於A是在網路上進⾏取消訂單的動作，⽽不是⽤對話或⾔語的⽅式呈現，所以在法律上叫做
「⾮對話的意思表⽰」的「撤回」。依⺠法第95條第1項但書[1]規定，⾮對話意思表⽰撤回的通知，必須在⾮
對話意思表⽰到達相對⼈的「同時」或「之前」到達。也就是說，A要取消訂單，要在賣家Bike確認收到A下
單的通知之前或同時，收到取消訂單的通知。

（⼆）⼩結

在本案例中，A是在賣家收到訂單後，已經開始處理訂單的期間，才發出取消訂單的通知，並不符合⺠法第95
條第1項但書的規定，無法取消訂單。

   此⾮實際案例，⽽是⾃⼤多數⼈的網路購物經驗中取材⽽設計的案例。實際上Nike允許消費者在官⽅
網站上購買的商品，在⼀定條件下可在30天內辦理退貨，即便是「Nike By You」的客製化商品也有
適⽤，讀者有興趣可⾃⾏上網參考Nike的退貨須知說明，為避免讀者誤會在此澄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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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在收到網購商品「前」，可以主張七⽇鑑賞期不附理由退回商品

（⼀）收到網購商品前可以主張七⽇鑑賞期嗎？

⼤家這時會有個疑問，A是在網路上購物的消費者，不是可以主張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2]嗎？這條規定⼜稱為
「七⽇鑑賞期」，在收到商品7天內，都可以不附理由退回商品。但難道A要等到收到商品後，再跟Bike要求
退貨，把商品再寄回Bike，這樣豈不是超沒效率？

當然不會如此，這部分規定在消費者保護法施⾏細則第18條[3]，消費者在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前，也可以依
照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以書⾯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契約（詳圖1）。也就是說，A在收到網路下
單的球鞋商品之前，都可以通知賣家Bike要求取消訂單。

（⼆）法院也贊同收到商品前可以主張7天鑑賞期

也有法院判決[4]表⽰，消費者保護法7天鑑賞期的作⽤在於使消費者能在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實際了解商
品、服務內容再決定是否購買，那在尚未收到商品或接受服務之前，當然准許消費者也可以無須說明理由或負
擔任何費⽤解除契約（舉重明輕）。⽽且有其他法院採取相同的⾒解[5]。

（三）例外不適⽤7天鑑賞期的情形

然⽽，要注意的是，並不是所有的網路購物商品都能夠適⽤7⽇鑑賞期的規定，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
適⽤準則第2條[6]就規定了7種不能適⽤7天鑑賞期的情形（詳圖1），包括：

1.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
2.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的客製化給付。
3. 

報紙、期刊或雜誌。
4. 

經消費者拆封的影⾳商品或電腦軟體。
5. 

⾮以有形媒介提供的數位內容或⼀經提供即為完成的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才提供。
6. 



圖1 網購主張7天鑑賞期退貨的時機
資料來源：林翔緯 / 繪圖：Yen

（四）⼩結

看到這裡想必⼤家也就清楚了，很不巧的是，A在網路上購買的是「Bike By You」客製化球鞋，屬於通訊交
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準則第2條第2款所規定的「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不能適⽤7天鑑賞
期。

已拆封的個⼈衛⽣⽤品。
7. 

國際航空客運服務[7]。



三、結論

在本案例中，A要依照⺠法撤回意思表⽰，必須讓賣家在收到訂單前或收到訂單同時，就收到取消訂單的通
知，等賣家收到訂單後才通知取消是無效的；⽽且即使A真的在時限內通知賣家取消，也無法主張消費者保護
法的七⽇鑑賞期，因為A在網路下訂的是客製化商品，屬於七⽇鑑賞期的例外，無法退貨。因此，賣家Bike可
以拒絕A的要求。

註腳
   ⺠法第95條第1項：「⾮對話⽽為意思表⽰者，其意思表⽰，以通知達到相對⼈時，發⽣效⼒。但撤回之

通知，同時或先時到達者，不在此限。」
[1]

   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內，以退
回商品或書⾯通知⽅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
不在此限。」

[2]

   消費者保護法施⾏細則第18條：「消費者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前，亦得依本法第⼗九條第⼀項規定，
以書⾯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契約。」

[3]

   臺灣臺中地⽅法院臺中簡易庭110年度中⼩字第4864號⼩額⺠事判決：「……賦予消費者得於7⽇之猶豫
期間內⾏使法定解除權之⽴法⽬的，係為平衡消費者在購買前無法獲得⾜夠之資訊，或無充⾜之時間加以
選擇，難以對於買受之商品或服務為完全之認識，特別採取將判斷時間延後之猶豫期間制，以供消費者仔
細考慮，使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實際了解買受商品、服務內容以決定是否購買。準此，若消
費者尚未收受買受之商品或服務，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應准許消費者無須說明理由或負擔任何費⽤解
除契約。」

[4]

   臺灣⾼雄地⽅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01號⺠事判決：「⼜按消費者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前，亦得依消費
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以書⾯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契約，消費者保護法施⾏細則第18條規定甚明
。準此，消費者⾃得在前開所定交易類型，於收受商品前，無須說明理由即可以書⾯通知⽅式向企業經營
者解除契約，且應解釋得以『電⼦⽅式』為之（臺灣⾼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8年法律座談會⺠事類提案第
6號）。」

[5]

   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準則第2條：「本法第⼗九條第⼀項但書所稱合理例外情事，指通訊交
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將排除本法第⼗九條第⼀項解除權之適⽤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
三、報紙、期刊或雜誌。
四、經消費者拆封之影⾳商品或電腦軟體。
五、⾮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
六、已拆封之個⼈衛⽣⽤品。
七、國際航空客運服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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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70012&flno=2


標籤
 鑑賞期，網購，退貨，意思表⽰撤回，客製化

   關於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七⽇鑑賞期」的介紹及說明，可參⾒李昕（2020），《什麼是七⽇鑑賞期？
哪些例外情況不適⽤七⽇鑑賞期？》。

[7]

file:///article/consumers-loan-contract/49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9%91%91%E8%B3%9E%E6%9C%9F');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7%B6%B2%E8%B3%BC');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9%80%80%E8%B2%A8');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6%84%8F%E6%80%9D%E8%A1%A8%E7%A4%BA%E6%92%A4%E5%9B%9E');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5%AE%A2%E8%A3%BD%E5%8C%96');

	網路購物買家下單後可以取消訂單嗎？收到商品前可以退貨嗎？賣家可以拒絕嗎？
	案例
	一、A無法主張撤回「非對話意思表示」取消訂單
	（一）什麼時候反悔取消訂單才算數？
	（二）小結

	二、消費者在收到網購商品「前」，可以主張七日鑑賞期不附理由退回商品
	（一）收到網購商品前可以主張七日鑑賞期嗎？
	（二）法院也贊同收到商品前可以主張7天鑑賞期
	（三）例外不適用7天鑑賞期的情形
	（四）小結

	三、結論


